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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021_2022__E5_AE_81_E

6_B3_A2_E6_B5_B7_E5_c27_28228.htm 为加强海关对进出境船

舶舱单管理，强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实际监管，规范船舶

代理报关员（以下简称船代报关员）的舱单申报行为，加快

通关速度，提高贸易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规程》及海关其他有关

文件，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宁波海关监管处负责对进

出口舱单申报、更改等职能管理。 第二条 负责制作进出口舱

单及舱单电子数据，办理向海关申报、发送舱单电子数据及

更改舱单等手续的人员，必须是经海关培训、考核合格后在

海关登记备案的船代报关员。船代报关员在办理有关海关手

续时必须随身携带船代报关员证，并对其申报的行为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条 船代报关员必须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

（进口舱单为船舶进境之日起24小时内，出口舱单为船舶离

境后72小时内）向海关提交清洁舱单以及向海关补充提交清

洁舱单和发送与清洁舱单内容一致的舱单电子数据。 第四条 

除特殊情况外，纸质舱单和舱单电子数据的保存期为3年。 

第五条 船代报关员向海关递交由船舶负责人签字的舱单必须

填制舱单封面、装订完整，内容必须清晰、齐全，应包括：

船舶名称、航次、船舶编号、舱单页数、集装箱重箱数、空

箱数、船舶代理公司签章、单证制作人员的签名及其船代报

关证编号等。 第六条 船代报关员必须按照海关规定的数据格

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海关发送舱单电子数据，内容应与纸质

舱单一致，包括运输工具名称、运输工具编号、航次、国籍



、装货港、指运港、提（运）单号、收（发）货人、货物名

称、货物件数和重量、集装箱号、集装箱尺寸等。 第七条 已

向海关申报的纸质舱单和舱单电子数据需要更改的，由船舶

代理人在船舶进（离）境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海关递交下列单

证： 1、进（出）口舱单修改删除申请表； 2、正确的纸质舱

单； 3、报关单复印件（进口免交）； 4、海关认为必要的其

他单证； 经现场海关审核并通过二级审批同意后凭准确的纸

质舱单办理有关更改手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